
  

臺南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別事件案例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臺南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三、臺南市 110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實施計畫。 

貳、目的： 

強化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輔導人員、行政人員及教師等對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被害人與加害人心理特質之認識與瞭解，及事件處置之知能，

同時加強性別意識，以增進性平事件的處理效能及輔導成效，透過實例討論、工作

經驗分享激發行政人員、教師觀察校園性別事件、校園約會暴力及校園親密關係暴

力敏感度，並商討因應措施、尋求社會資源及法律諮詢，特辦理本研討會。 

参、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崇明國中 

四、協辦單位：臺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 

肆、辦理方式： 

一、研討會分 2日進行，共 8小時課程。【可兩場次全程參加或擇一場次參加】。 

二、本計畫邀請檢察官及專家透過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法院判決案例之解析

與對話，以促進從事性暴力防治工作者可自各層面對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調查處理之認識，進而凝聚共識，避免此類事件爭議判決之發生。 

伍、研討會時間：110年 11月 19或 24日(星期五、三)。 

陸、研討會地點：崇明國中 3樓會議室(臺南市東區崇明路 700號) 

                聯絡人：陳怡潔主任    聯絡電話：2907261#841  

柒、參加對象及人數：每場次 80人，兩場次合計 160人。 

一、各單位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及相關行政人員。 



  

二、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教師。 

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及團體。 

四、從事性暴力防治工作相關人員。 

五、相關社團負責人、代表、社工員、輔導人員。 

六、司法人員。 

捌、 報名方式： 

一、本市教師(每場次人數上限 50名)：110年 11月 12日前至本市學習護照(課

程編號：258512及 258513)報名。 

二、其他人員，如公務人員(每場次人數上限 30名)：110年 11月 12日前請至公

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開課單位:台南市立崇明國中；課程代碼:第一場次

1101119、第二場次 1101124) 

玖、課程表： 

時間 研習主題 11月 19日（星期五） 11月 24日（星期三） 

08：30-08：50 
報到 

領取資料 
工作人員 

08：50-09：00 始業式 長官、來賓致詞 

09：00-10：30 

專題演講 

性侵害或性騷

擾、性霸凌事

件進行專業講

座分享經驗 

主持人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主任消保官 馮祺雯 

 

 

主講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蘇炯峯檢察官 

 

 

與談人 

臺南市安平國中情緒行為

障礙巡迴資源中心 

施相如老師 

  

主持人 

臺南市政府           

玉清公益慈善協會 

陳明珍參議暨理事長 

 

主講人 

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 

謝懿慧組長、張齡方督導 

 

與談人 

臺南市崇明國中 

胡朝義老師 

 

 

10：30-12:20 

案例討論 

蒐集法院判決

之性侵害或性

騷擾、性霸凌

事件之案例 

12：20-12：30 
綜合討論與 

座談 



  

壹拾、預期效益： 

本計畫約 160人受益，經由邀請檢察官及相關專家共襄盛舉一起參與研討會議，使

本會本活動之參與者可藉以對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有進一步認識、知能與性別

敏感度，並形塑處置共識。 

壹拾壹、參加研習之教師、公務人員 1場次得登記 4小時之研習時數。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本研習於平日辦理，考量校內停車位有限，故暫不提供研習人員校內停車，

建議以共乘或騎機車前往(提供機車停車位)，附近有收費停車場，位於崇明

國大門口右側 100m處(詳細位置圖請參見附件) 

二、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新冠肺炎)防疫措施，請參加研習人員務必

配合下列事項： 

（一）出發前應在家中或原學校單位量測體溫，如有身體不適(呼吸道症狀)或發

燒(額溫≧37.5℃或耳溫≧38℃)之情形，應請假避免參加研習活動。 

（二）務必配合本校實施量測體溫規範，請至一樓穿堂量測體溫，再進入三樓會

議室報到。 

（三）請務必全程配戴口罩。 

（四）若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之人員，應請假避免參加研習。 

  三、本研習提供午餐，但不提供在校內食用，煩請見諒! 

壹拾参、經費來源：本市自籌款。 

壹拾肆、獎勵：承辦本研習活動有功人員依本市獎勵辦法敘獎。 

壹拾伍、本計畫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研習停車指引 

 

 


